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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与承诺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独立财务顾问”）受广东宝利来投

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利来”、“上市公司”或“公司”）委托，担任本次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独立财务顾问。 

本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系依据深交所颁布的《关于配合做好并购重组审核

分道制相关工作的通知》等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证券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

德规范，本着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态度，通过尽职调查和对上市公司相关申报

和披露文件审慎核查后出具，以供中国证监会、深交所及有关各方参考。 

作为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对此提出的意见是在假设本次交易的各方当

事人均按相关协议、承诺的条款全面履行其所有义务并承担其全部责任的基础上

提出的，本独立财务顾问特作如下声明：  

1、本独立财务顾问与本次交易各方无任何关联关系。本独立财务顾问本着

客观、公正的原则对本次交易出具本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2、本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所依据的文件、材料由相关各方向本独立财务

顾问提供，相关各方对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相关各方保

证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所提供资料的合法性、真

实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责任。本独立财务顾问出具的核查意见是在假设本

次交易的各方当事人均按相关协议的条款和承诺全面履行其所有义务的基础上

提出的，若上述假设不成立，本独立财务顾问不承担由此引起的任何风险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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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公司/上市公司/宝利来 指 
广东宝利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股票代码：000008 

宝利来实业 指 深圳市宝安宝利来实业有限公司 

宝利来投资 指 深圳市宝利来投资有限公司 

新联铁/标的公司 指 北京新联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华兴致远 指 苏州华兴致远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系新联铁全资子公司 

南京拓控 指 南京拓控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系新联铁全资子公司 

株洲壹星 指 
株洲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壹星科技有限公司，系新联铁全

资子公司 

豪石九鼎 指 上海豪石九鼎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昆吾九鼎 指 嘉兴昆吾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古九鼎 指 
天津古九鼎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新联

铁股东 

鸿泰九鼎 指 厦门鸿泰九鼎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凯风万盛 指 苏州凯风万盛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富祥九鼎 指 九江富祥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天葑九鼎 指 苏州天葑湛卢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天鑫九鼎 指 苏州天鑫湛卢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国润瑞祺 指 苏州国润瑞祺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晟唐银科 指 成都晟唐银科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雍创顺融 指 上海雍创顺融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凯风进取 指 霍尔果斯凯风进取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交大基金会 指 北京交通大学教育基金会 

稳赢 2 号 指 民生稳赢 2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瑞联京深 指 北京瑞联京深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广州中值 指 广州中值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 

汇宝金源 指 北京汇宝金源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中山泓华 指 中山泓华股权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交易标的/标的资产 指 新联铁 100%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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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 
指 

本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新联铁全体股

东持有的新联铁 100%股份 

配套融资 /募集配套资

金 
指 

上市公司拟向稳赢 2 号、瑞联京深、广州中值、汇宝金源、

中山泓华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集资金总额为 60,000

万元，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额的 25%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交易/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本次重组 

指 
本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新联铁全体股

东持有的新联铁 100%股份，并募集配套资金 

交易对方/王志全等 89

名交易对方 
指 

王志全、王新宇、李颀、豪石九鼎、古九鼎、谢成昆、鸿

泰九鼎、凯风万盛、富祥九鼎、石峥映、天葑九鼎、天鑫

九鼎、袁宁、国润瑞祺、晟唐银科、雍创顺融、王利群、

李骏、梅劲松、凯风进取、王钦、宋野、郑煜、程君伟、

李勇、李晓棠、王宇、许皓、交大基金会、梁彦辉、谭鹰、

黄雪峰、戴德刚、姜华、陈红瑛、夏益、刘厚军、田林林、

谢捷如、王迎宽、李增旺、周展斌、周慧、孙志林、郭其

昌、杨已葱、邓家俊、张念勇、黄明全、杜建华、张春才、

薛奋祥、左小桂、侯小婧、崔旭斌、饶昌勇、孙丹、任光

辉、丁玉娥、张子宝、孙洪勇、徐罡、张旭亮、王培荣、

绳浩、刘振楠、杨金才、单继光、杨宏涛、魏春华、栾鑫

厚、焦永利、王建民、吴国强、卜运强、姜汉超、吴涛、

林岩、王丽超、史全柱、张宝存、李志民、丁志云、杜红、

王旭东、籍众慧、李晓伟、张友良、韩珍宝 

配套融资投资者 指 稳赢 2 号、瑞联京深、广州中值、汇宝金源、中山泓华 

标的股份  指 
上市公司因购买新联铁全体股东持有的新联铁100%股份

而向交易对方发行的股份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协议》 
指 

宝利来与王志全等89名交易对方于2014年9月17日签署的

《广东宝利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与新联铁全体股东之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股份认购协议》 指 
宝利来与稳赢2号、瑞联京深、广州中值、汇宝金源、中山

泓华与2014年9月17日签署的《股份认购协议》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令第 53 号） 

《发行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股票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实施细则》 指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并购重组委/重组委 指 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 指 宝利来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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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割日 指 本次交易对方将标的资产过户至上市公司名下之日 

股份交割日 指 标的股份登记到交易对方名下之日  

审计/评估基准日 指 2014 年 6 月 30 日 

独立财务顾问 /华泰联

合证券 
指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律顾问/天元律所 指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立信会计师/立信 指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企华资产评估 指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最近两年一期/报告期 指 2012 年、2013 年和 2014 年 1-6 月 

国家发改委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原铁道部 指 原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 

铁路总公司 指 中国铁路总公司 

科技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 

交通运输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商务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国务院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国家统计局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知识产权局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十二五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

起止时间：2011-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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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根据深交所《关于配合做好并购重组审核分道制相关工作的通知》等法规规

定的要求，本独立财务顾问审阅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广东宝利来投资股份有限

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草案）》及各方提供

的资料，对本次交易涉及的四个方面发表如下核查意见： 

一、本次资产重组涉及的行业或企业是否属于《国务院关于促进企业兼并

重组的意见》和工信部等十二部委《关于加快推进重点行业企业兼并重组的指

导意见》确定的“汽车、钢铁、水泥、船舶、电解铝、稀土、电子信息、医药、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重点支持推进兼并重组的行业或企业。 

本次宝利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的标的资产为新联铁 100%股份。新联

铁是我国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维护领域领先的系统化解决方案和综合数据服务提

供商，致力于轨道交通安全检测监测技术、数据采集及分析技术和智能化维护技

术的研发与应用。 

根据证监会 2012 年 10 月 26 日公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

修订），上市公司属于“住宿和餐饮业”项下的“住宿业（H61）”，本次资产重

组的标的公司新联铁属于制造业中的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C39），

不属于《国务院关于促进企业兼并重组的意见》和工信部等十二部委《关于加快

推进重点行业企业兼并重组的指导意见》确定的“汽车、钢铁、水泥、船舶、电

解铝、稀土、电子信息、医药、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重点支持推进兼并重组

的行业或企业。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资产重组涉及的行业与企业不属于《国

务院关于促进企业兼并重组的意见》和工信部等十二部委《关于加快推进重点行

业企业兼并重组的指导意见》确定的“汽车、钢铁、水泥、船舶、电解铝、稀土、

电子信息、医药、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二、本次资产重组所涉及的交易类型是否属于同行业或上下游并购，是否

构成借壳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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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次资产重组不属于同行业的上下游并购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主要从事高端酒店经营与管理业务。本次上市公司拟收

购的新联铁是我国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维护领域领先的系统化解决方案和综合数

据服务提供商，致力于轨道交通安全检测监测技术、数据采集及分析技术和智能

化维护技术的研发与应用。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产品、业务范围将在高

端酒店经营与管理业务的基础上增加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维护业务，公司的业务

结构得以丰富，有利于降低因上市公司原有产品、业务单一引致的经营风险对公

司业绩的影响。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资产重组不属于同行业的上下游并购。 

2、本次资产重组不构成借壳上市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借壳上市的判断

标准为“自控制权发生变更之日起，上市公司向收购人购买的资产总额，占上市

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前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期末资产总

额的比例达到 100%以上”。 

本次交易前，宝利来实业直接持有本公司 156,295,224 股股份，占总股本的

51.48%，为本公司控股股东。自然人文炳荣直接持有本公司 19,097,962 股股份，

占总股本的 6.29%；通过宝利来实业间控制宝利来 156,295,224 股股份，占总股

本的 51.48%；自然人文炳荣直接及间接控制宝利来股份的比例为 57.77%，为本

公司实际控制人。 

本次交易完成后，宝利来实业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量不变，持股比例变更为

28.22%（含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股数量），仍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自然人文炳荣

直接及间接控制宝利来股份的比例变更为 31.67%，仍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因

此，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亦不构成借壳上市。 

三、本次资产重组是否涉及发行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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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中，宝利来拟通过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王志全等 89 名

交易对方合计持有的新联铁 100%股份，并募集配套资金。 

1、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上市公司拟合计发行 180,442,328 股股份及支付 25,000 万元现金用于购买王

志全等 89 名交易对方合计持有的新联铁 100%股份。 

2、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情况 

本次交易拟向稳赢 2 号、瑞联京深、汇宝金源、广州中值、中山泓华非公开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60,000 万元，不超过交易总额的 25%。发行价格为定价

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 A 股股票交易均价，即 8.59 元/股，发行股份数量合

计 69,848,659 股。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募集配套资金完成后，上市公司总股本将增加至

553,892,627 股。本次交易的最终股份发行数量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发行数量为

准。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资产重组涉及发行股份。 

四、上市公司是否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结案的情形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上市公司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

结案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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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独立财务顾问结论意见 

经核查《广东宝利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报告书（草案）》及相关文件，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1、本次资产重组涉及的行业与企业不属于《国务院关于促进企业兼并重组

的意见》和工信部等十二部委《关于加快推进重点行业企业兼并重组的指导意见》

确定的“汽车、钢铁、水泥、船舶、电解铝、稀土、电子信息、医药、农业产业

化龙头企业”等重点支持推进兼并重组的行业和企业；  

2、本次资产重组所涉及的交易类型不属于上下游并购，不构成借壳上市；  

3、本次资产重组涉及发行股份；  

4、上市公司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结案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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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广东宝利来投资股份有限公

司资产重组产业政策及交易类型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声明与承诺
	释    义
	第一节  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一、本次资产重组涉及的行业或企业是否属于《国务院关于促进企业兼并重组的意见》和工信部等十二部委《关于加快推进重点行业企业兼并重组的指导意见》确定的“汽车、钢铁、水泥、船舶、电解铝、稀土、电子信息、医药、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重点支持推进兼并重组的行业或企业。
	二、本次资产重组所涉及的交易类型是否属于同行业或上下游并购，是否构成借壳上市
	三、本次资产重组是否涉及发行股份
	四、上市公司是否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结案的情形

	第二节  独立财务顾问结论意见



